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天润融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辅导基本情况表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天润融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

公司”、“辅导对象”)于 2020 年 10 月签署《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天

润融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与上市之辅导协议》，现将相关

情况予以公示，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拟上市公司名称 北京天润融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 2号院 1号楼 2901 

公司办公地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 2号院 1号楼 2901 

公司法定代表人 吴强 

辅导计划 

一、辅导的目的 

促进股份公司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形成独立运营和持

续发展的能力；督促股份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法定代表人）全面理解

发行上市有关法律法规、证券市场规范运作和信息披露的要求，树

立进入证券市场的诚信意识、法制意识，从而使股份公司具备进入

证券市场的基本条件，提高股份公司的质量。同时促进辅导机构及

参与辅导工作的其他中介机构履行勤勉尽责义务。 

二、辅导时间 

辅导机构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以下简称

“北京证监局”或“派出机构”）报送辅导对象的备案登记材料，

并在北京证监局外网进行辅导备案公示，备案公示之日即为发行人

辅导备案日。辅导期自辅导备案日起至派出机构出具监管报告之日

结束。 

三、辅导对象 

辅导对象为股份公司全体董事（含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和持股 5%以上（含 5%）的股东（或代表）和实际控制人

（或其法定代表人）。 

四、辅导的内容 

根据《公司法》及《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

辅导的内容主要包括： 

1、核查辅导对象在公司设立、改制重组、股权设置和资产评

估、资本验证等方面是否合法、有效，产权关系是否明晰，股权结

构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2、督促辅导对象实现独立运营，做到业务、资产、人员、财

务，机构独立完整，主营业务突出，形成核心竞争力； 

3、核查辅导对象是否按规定妥善处置了商标、专利、土地、

房屋等的法律权属问题； 

4、督促辅导对象规范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关系； 

5、督促辅导对象建立和完善规范的内部决策和控制制度，形

成有效的财务、投资以及内部约束和激励制度； 

6、督促辅导对象建立健全公司财务会计管理体系，杜绝会计

虚假； 

7、督促辅导对象形成明确的业务发展目标和未来发展计划，

并制定可行的募股资金投向及其他投资项目的规划； 

8、针对辅导对象的具体情况确定书面考试的内容，并接受中

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的监督； 

9、对辅导对象是否达到发行上市条件进行综合评估，协助辅

导对象开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准备工作； 

10、其它相关的辅导内容。 

五、辅导的方式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其他中介机构协助下对股份公司进

行辅导。辅导过程中将注重理论学习与实际操作相结合，指导接受

辅导人员将所学习的政策法规运用到公司的规范化运作中。辅导的

主要方式有“组织自学、集中授课与考试、个别答疑、专业服务机

构协调会、问题诊断与专业咨询、督促整改”等。 

六、实施方案 

本次辅导拟分三大步进行，分别是“前期的摸底整改”、“中



期的理论培训”和“后期的考核评估”，三个步骤相辅相成，交叉

进行。 

七、辅导人员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派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组成辅导工作

组，并邀请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或其他有关机构协助完成。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天润融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辅导基本情况表》之盖章页）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